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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 一 條    南投縣政府（以下簡稱本府），為倡導游泳教學，推展全民體育，提升
        社區休閒品質，加強南投縣竹山游泳池（以下簡稱本游泳池）之管理使用，
        特訂定本規則。
第 二 條    本游泳池管理機關為南投縣竹山國民小學（以下簡稱本校）。。

第 三 條    本游泳池營運方式由本校自行經營或委託民間經營。委託民間經營時
        依據政府業務委託民間經營相關事項規定，並依政府採購法辦理之。

第 四 條    本規則所稱民間係指法人或經政府立案核准之公司、商號。
第 五 條    受託經營本游泳池者，應於決標之日起七日內與本校簽訂委託經營管
        理契約，逾期未簽訂契約者視為放棄簽約資格。

第 六 條    本游泳池之開放時間與方式如下。但得視實際需要調整之。
      一、開放時間：
       1.第一場：上午六時至上午十二時。
       2.第二場：下午二時至下午八時。
       3.每次清場前半小時禁止入場，並於二十分鐘前先行預告。
      二、開放方式：每人每次入場游泳者均應購票入場，其票價如下：
       1.全票：新臺幣九十元。
       2.半票：新臺幣六十元（年滿六十五歲以上人士及身高一百二十公分以下
                 之兒童），身心障礙者憑證明免費入場，身心障礙者經需求評估
                 結果，認需人陪伴者，其必要陪伴者以一人為限，得享有前項之
                 優待措施。
       3.優待票：一次購足六十張以上票券，以票價六折計算。
       4.本校學生每學期繳交新臺幣一百元清潔費，得於上課時間免費使用；本
           校游泳隊集訓期間，憑證明文件，不限時免費使用。
       5.代表南投縣參加比賽集訓選手、教練及參加竹山鎮運比賽者，得依證明
           文件免費入場。
       6.各級學校教師上課時間帶領學生隊伍入場上游泳課程者，學生票價一律
           新臺幣三十元，並以實際下水人數計算，帶隊教師得免費入場。未下水
           學生之安全由帶隊教師負責。
第 七 條    本游泳池有下列情形之一者，得停止開放：
        一、空襲、臨時停電、設備缺損或其他重大事由造成本游泳池無法正常運 
            作，本游泳池得立即停止開放，並辦理該場次泳客之退費事宜。
        二、為保持本游泳池水質符合標準或其他設備必要之維修，得停場整理或
            洗池，其時間應於三日前公告。。

第 八 條    有下列情形之一者，禁止入場：
  一、酗酒、患有心臟病或其他有傳染性疾病者。
  二、攜帶危險物品或其他非關游泳池物品者。
  三、身高未滿一百一十公分兒童，且無家屬陪同保護者。
  四、有危害場內秩序及善良風俗者。。

第 九 條    入場游泳者應遵守下列規定：
  一、攜帶物品入場應自行妥善保管，如有遺失，本游泳池概不負責。
  二、入池游泳前應先淋浴，穿泳衣、泳褲及戴泳帽。
  三、不得在池內嬉戲或有妨害他人安全之行為。
  四、不得在池內隨地吐痰、便溺及拋擲果皮、紙屑，以維公共衛生。
  五、游泳中如遇有身體不適時，應立即離池。
  六、每場結束時應即離場（清場），不得藉故逗留。
  七、其他未規定事項如有影響游泳安全者，由管理員酌情辦理。。

第 十 條    本游泳池之泳客由管理機關投保意外險，委外經營時，由受委託經營
        管理者投保。
第十一條    本游泳池內泳客之秩序與安全，由管理員、救生員負責維持及保護，
        如有擾亂秩序不聽勸阻者，得飭令其離場，必要時送請警察機關處理。如
        為學校授課時發生之行為，通知帶隊教師及所屬學校依校規處置。

第十二條    本游泳池公有設備及用品，不得藉故損壞、帶出，如有違反者除追究
        其責任外，所有損失由當事人負責賠償。

第十三條    本游泳池委託經營管理時，委託經營管理契約書由本府另訂之。

第十四條    本規則自發布日施行。

